
1. 為提升民眾就醫方便性，衛生福利部已建置「電子病歷交換中

心」，您可在任一家醫院，透過健保IC卡及醫師之醫事憑證IC

卡，在您的同意及醫師授權情形下，完整取得您過去在其他醫

院的病歷資料，提供無縫隙的照護

2. 有了「電子病歷交換中心」，您不必南北奔波看診申請複製病

歷，也不必帶著一大堆病歷資料，減少時間及金錢浪費。

3. 有了「電子病歷交換中心」，醫師可以縮短診療時間，提早決

定處置方式，減少重複檢驗、檢查及用藥，保障您的就醫權益。

4. 有了「電子病歷交換中心」，醫院間可將病歷互通整合，分享

醫療資源，提供您持續性的醫療照護及更好的醫療品質。

5. 衛生福利部「電子病歷交換中心」目前開放調閱病歷類別：醫

療影像及報告、門診病歷、門診用藥紀錄、血液檢驗報告、及

出院病歷摘要。


